附件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
上海市合作交流咨询研究课题

合   同

课  题  名  称：

委托单位(甲方)：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

负责单位(乙方)：

签订合同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共同协商，就下列条款取得一致意见：

第一条   课题名称

第二条   研究内容、计划进度
    1、研究内容

    2、计划进度：

    到

                到

                到

    到

                到

第三条  价  款

    1、本合同全部价款共计人民币(大写)    元。

    2、本合同约定的全部价款包干使用，超支不补。

第四条  期限、鉴定和评议

    1、乙方根据本合同研究内容于  年  月  日将课题成果全部完成并提请甲方审核，甲方组织专家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和评议，乙方根据专家评议意见，对课题报告进行修改和完善。

    2、乙方在约定期限内，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如期完成，必须提前一个季度提出申请，经甲方同意后，修改合同。

第五条  成果形式和成果权益的归属

1、成果形式

2、成果权益的归属

    成果权益归属上海市人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。

第六条  价款的支付计划

	价款支付时间
	价款比例
	价款金额（万元）

	签定合同

年  月
	50％
	

	课题评审并修改完善后

年  月
	50％
	

	合  计
	
	


第七条  保密

    对保密资料，甲、乙双方均有保密责任。任何一方不得公开或向外泄露属于保密的各种数据、内容和有关资料。

第八条  违约责任

    l、甲方未按第六条规定期限支付价款，每延期一个季度应按当年的支付价款的2％违约金赔偿乙方。

    2、因乙方研究工作失败或未按合同规定的研究内容完成而撤销项目，应退还甲方所支付的价款，其幅度根据具体情况，退还支付价款的20——100％。

3、因甲方撤消而变更或者解除合同，甲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已支付的价款不予追回。
第九条  风险责任

如果属不可抗力的因素，以致一方不能履行本合同时，遇有上属因素的一方，必须立即将影响本合同的情况，书面通知对方。甲、乙双方协商后，可根据实际受影响的情况，解决是否继续执行本合同的问题。

第十条  其他

    l、本合同正本  份，副本  份，分存甲方正本  份，副本  份；乙方正本  份，副本  份。

    2、本合同自甲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委托单位(甲方)  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  

代    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负责单位(乙方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    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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